
國立臺北大學 113學年度第 2學期起各系開放臺北聯合大學系統學校學生申請 

雙主修/輔系資訊 

 

學 系 
雙主修 

/輔系 
招生名額 申請資格 應 繳 交 之 各 項 資 料 審 查 方 式 及 項 目 

中
國
文
學
系 

雙主修       5     名 

1.修畢最近 2 學期課程，各學期學業平均

成績達 70 分以上，操行成績達 80 分以

上。 

2.大二(含)以上(不含延修生)。 
1.申請表 

2.中文歷年成績單(含排

名) 

 

1.書面審查，必要時得

進行面試。 

2.依綜合審查結果,依序 

  擇優錄取之。 

輔系       5      名 1.大二(含)以上(不含延修生)。 


